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办理事项明白纸

                        6983509
 一、公路工程施工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1997年7月通过, 2009年8月修订）第二十五条。 2.《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2008年9月通过）第十六条。3.《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2011年11月交通部令第11号）第二十四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项目已列入公路建设年度计划 
2、 施工图设计文件已经完成并经审批同意 
3、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并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计 
4、 征地手续已办理，拆迁基本完成 
5、 施工、监理单位已依法确定 
6、 已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已落实保证质量和安全的措施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复；2.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建设资金落实情况的审计意见；3.国土资源部门关于征地的批复或者控制性用地的批复；4.建设项目各合同段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名单、合同价情况；5.应当报备的资格预审报告、招标文件和评标报告；6.已办理的质量监督手续材料；7.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措施的材料。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二、其他农村公路竣工验收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1997年7月通过, 2004年8月修订）第三十三条。2.《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2006年1月交通部令第11号）第三十九条。《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2008年9月通过）第二十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需要进行公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项目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竣工验收申请；2.交工验收报告；3.项目执行报告、设计工作报告、施工总结报告和监理工作报告；4.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有关批复文件；5.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意见；6.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批复文件；7.竣工决算的核备意见、审计报告及认定意见。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三、农村公路设置非公路标志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1998年1月1日实施、2004年8月28日修正、主席令第19号）第五十四条；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 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2.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3.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四、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1998年1月1日实施、2004年8月28日修正、主席令第19号）第四十四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
1、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 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2.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3.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1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五、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1998年1月1日实施、2004年8月28日修正、主席令第19号）第五十五条。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

1、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 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
1.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六、在农村建筑控制区、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1998年1月1日实施、2004年8月28日修正、主席令第19号）第五十六条。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 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2.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3.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七、跨越、穿越农村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许可

  法律依据：1.《公路法》（（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作出修改。自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第四十五条。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 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2.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3.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八、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许可

   法律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二十七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2、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3、 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2.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3.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九、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

  法律依据：《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11号、2011年11月30日修正）第十八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是否采纳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批复意见； 2、 是否符合公路工程强制性标准、有关技术规范和规程要求； 3、 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齐全，是否达到规定的技术深度要求； 4、 工程结构设计是否符合安全和稳定性要求。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施工图设计的全套文件；2.专家或者委托的审查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意见；3.项目法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说明材料。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公路用地上树木更新砍伐许可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二条。2.《路政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申请公路用地树木更新砍伐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符合公路用地树木更新砍伐技术条件和公路安全畅通的要求。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是个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是法人的提供法人证明。2.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和施工方案；3.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4.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5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一、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法律依据：《1.《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11月25日通过）第三十条。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5号）。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2、 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3、 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4、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及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淄博市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2.企业章程文本； 3.拟设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的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和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或委托书；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内容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事故处理制度、安全考核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制度、车辆保养和维修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及其他相关的管理制度等；5.安全生产承诺书，内容包括承诺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遵守道路安全运行规定等；  6.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内容包括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保持安全稳定和落实服务质量目标、营运服务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制度等，并承诺服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管理； 7.工商营业执照 8.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内容包括专用车辆数量、类型、技术等级、总质量、核定载质量、车轴数购置时间和车辆外廓的长、宽、高等情况，相关专用设施设备清单，以及取得经营许可证件后一定期限内购置并配备符合规定的车辆和相关责任等；若拟投入专用车辆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原件及其复印件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证明； 9. 驾驶人员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拟聘用人员，应提供拟聘用人员承诺书，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聘用符合规定的从业人员及相关责任等；10.经营场所、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明材料原件及其复印件；相关专用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其复印件；租用场地的应提供租赁合同和出租方的土地权使用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7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二、公共交通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起止点在辖区内）

   法律依据：1.《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11月25日通过）第三十条。2.《道路旅客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 
2、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4．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而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本规定所称交通责任事故，是指驾驶人员负同等或者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3、 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驾驶人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 4、 申请从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淄博市公共交通客运线路经营申请表》（1式4份）；（2）客运线路经营可行性报告，内容包括申请公共交通客运班线的客流状况调查、效益分析、运营方案、走向图、里程表、票价表以及可能对其他相关客运经营者产生的影响等；（3）站点服务设施方案，内容包括线路起讫站点和沿途停靠站点的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及维护等；（4）拟投入营运客车承诺书，内容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座位数和车辆外廓的长、宽、高等情况，以及取得经营许可证件后一定期限内购置并配备符合规定的车辆和相关责任等；若拟投入客运车辆属于已购置或者现有的，应提供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原件及其复印件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类型划分证明；（5）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6）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和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或委托书。（7）工商营业执照。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三、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法律依据： 1.《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11月25日通过），第三十五条：从事道路运输站（场）、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的，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后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2.《道路旅客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客运经营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客运站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一）客运站经有关部门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且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的站级验收合格；

（二）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具体要求按照行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及建设要求》（JT/T 200）的规定执行；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车辆发车前例检、安全生产责任制、危险品查堵、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 旅客：（一）《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申请表》；（二）客运站竣工验收证明和站级验收证明；（三）拟招聘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和专业证书及其复印件；（四）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五）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5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14日国务院第48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6号公布;根据2012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根据2016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四十条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2.《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2006年1月12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2016年4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第六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依据经营项目、培训能力和培训内容实行分类许可。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有健全的培训机构和管理制度； 2、 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 3、 有必要的教学车辆和其他教学设施、设备、场地.

 办理流程：受理→审批→发证

申请资料：1.《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书》；2.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3.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及复印件；4.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及复印件；5.教练场地技术条件说明；6.教学车辆技术条件、车型及数量证明（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的无需提交）；7.教学车辆购置证明（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的无需提交）；8.各类设施、设备清单；9.拟聘用人员名册及资格、职称证明；10.根据本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申请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在递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同时提供由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相关人员安全驾驶经历证明，安全驾驶经历的起算时间自申请材料递交之日起倒计；11、工商营业执照。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法定期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 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五、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一） 道路运输普货、客运从业资格证报名

     法律依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有驾驶能力的，具有驾驶证的人员。
     办理流程：受理→发通知书

   申请材料：

普    货：1.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3. A2及以上驾驶证需出实习期

4. 从业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增加的需要）

客     运：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3.公安部门出具的三年以上安全驾驶证明

4.从业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增加的需要）

备注：样表和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咨询电话：6983509。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二）道路运输危险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报名

   法律依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身体健康，有驾驶能力的，具有普货从业资格证的人员并三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
办理流程：受理→发通知书

   申请材料：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3、驾驶证满三年并出具三年无重大事故证明

4、驾驶员的普货或旅客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满两年）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三）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押运员从业资格证报名

   法律依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办理流程：受理→发通知书

    申请材料：

A. 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押运员从业资格证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初中级以上学历证明（毕业证丢失须出具原学校出具毕业证明）

B.增加剧毒及爆炸性的押运员

1.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押运员从业资格证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四）从业资格证诚信考核

 法律依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人员。
 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3、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4、用工单位出具的一年内无重大责任事故证明。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五）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换发

 法律依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拥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到期需要换证的人员。
 办理流程：受理→发证

 申请材料：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3、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4、二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及电子版（蓝背景白衬衣并带有姓名、身份证号照片）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六、道路运输证管理

   法律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1号令《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一）道路运输证办证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办理条件：1、 有符合运营要求的车辆2、 有符合规定的驾驶人员3、综合性能检测4、 按要求安装北斗定位系统。
办理流程：受理→发证

申请材料：开业申请表；公司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购车发票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行车证；驾驶人的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同一个人的、核发地是同一个地区的）；旧营运证、旧经营许可证（过户车辆）；终端定位入网证明、安装运行证明（总质量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及牵引车)、照片（9.0cm×6.2cm）；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核查表（新入货运市场的车辆）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二）道路运输证审验

1、运输公司审验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
1、 有道路运输证
2、 有符合规定的驾驶人员
3、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
4、 按要求安装终端定位系统；

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申请材料：审验表、行车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营运证、相应的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同一个人的、核发地是同一个地区的）、终端定位入网证明、安装运行证明（总质量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及牵引车)，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2、个体车辆道路运输证审验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1、 有道路运输证2、 有符合规定的驾驶人员3、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4、 按要求安装终端定位系统（总质量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及牵引车）；

办理流程：受理→办结

申请材料：行车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运证原件及复印件、相应的经营许可证及复印件、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同一个人的、核发地是同一个地区的）及复印件、北斗双模入网证明、北斗安装运行证明（总质量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及牵引车），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表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三）道路运输证补证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1、 丢失道路运输证2、 有符合规定的驾驶人员3、一次综合性能检测4、 按要求安装北斗定位系统；
办理流程：受理→发证

申请材料：补证表、相应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行车证及复印件；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同一个人的、核发地是同一个地区的）及复印件、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表、车辆基本情况表；照片（9.0cm×6.2cm）、声明作废的报纸、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原件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四）道路运输证换发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1、 有到期的道路运输证2、 有符合规定的驾驶人员3、一次综合性能检测4、 按要求安装北斗定位系统；
办理流程：受理→发证

申请材料：换证表、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行车证及复印件、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同一个人的、核发地是同一个地区的）、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表、车辆基本情况表；照片（9.0cm×6.2cm）、旧道路运输证、相应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北斗运行证明（重型货车、牵引车）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五）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补证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1、正常营运的运输业户；
2、丢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办理流程：受理→发证

申请材料：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补证表、声明作废的报纸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变更：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1、正常营运的运输业户；2、需要变更的业户
办理流程：受理→发证

申请材料：1.申请变更经营地址的，应提供新的办公场所、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明材料原件及其复印件；没有自有场地的，应提供场地租赁合同原件及其复印件；变更地址涉及相关设施设备以及停车场地的，还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2.申请变更企业名称的，应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核准通知书原件及其复印件；因合并、分立、联营或隶属关系等改变需更改名称的，还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有关的联营协议等；还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3.申请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的，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其复印件或相关任职文件、证明；还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七、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服务

法律依据：

（一）《关于下达国家2016年农村客运等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预算指标的通知》（鲁财建指【2016】67号）；
（二）《关于下达2015-2016年国家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鲁财建指〔2016〕71号）；
（三）《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车、远洋渔业、林业等行业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6〕133号）

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地点：高青县政务服务中心（高苑东路7号）

受理条件：1.城乡道路客运经营者和出租汽车经营者
2. 车辆正常营运

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办结
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正副本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3.行车证
4.道路运输证
5.车辆登记证书
是否收费：否

即时办结

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十八、公交客运经营初步认定
（1） 法律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2）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3）办理地点：高苑路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4）办理条件：1、符合公共交通客运行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2、有符合要求的下列车辆：（1）技术技能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18565）的要求；（2）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的要求；（3）技术等级应达到行业标准《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GT\\\/T198）规定的要求；（4）类型等级应达到行业标准《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GT\\\/T325）规定的要求。
3、有符合要求的下列从业人员：（1）客运车辆的驾驶人员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岁，且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指驾驶人员负同等或者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记录；（2）从事公共交通客运的驾驶人员、乘务人员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而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4、有符合线路营运要求的停车场地、配套设施。
（5）办理流程：初审
（6）申请材料：1、《淄博市公共交通客运经营申请表》

2、企业章程文本

3、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客运）

4、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

5、拟聘用人员承诺书

6、相关专用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

7、租用场地的应提供租赁合同和出租方的土地权使用证明

8、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7）备注：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或拨打电话：6983509咨询。
（8）是否收费：否
（9）法定时限：即办件
承诺时限：即办件
（10）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  6961060
十九、出租客运经营初步认定
（1）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2）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3）办理地点：高苑路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4）办理条件：1、符合客运出租行业发展规划。
2、.企业章程文本及验资报告合法有效，并且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制定了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承诺书和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符合要求。
4、驾驶人员持有与驾驶车辆相应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和机动车驾驶证，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症。
5、具备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且土地使用权和产权证明材料或场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5）办理流程：初审
（6）申请材料：1、《淄博市道路出租客运经营申请表》

2、企业章程文本

3、驾驶人员的身份证明

4、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

5、拟聘用人员承诺书

6、经营场所、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明材料

7、相关专用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

8、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9、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出租）
（7）备注：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或拨打电话：6983509咨询。
（8）是否收费：否
（9）法定时限：即办件
承诺时限：即办件
（10）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二十、增加客运班线初步认定
（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2）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3）办理地点：高苑路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4）办理条件：申请材料齐全，审查合格即可办理
（5）办理流程：初审
（6）申请材料：1、《淄博市公共交通客运经营申请表》

2、企业章程文本

3、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

4、拟聘用人员承诺书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客运）

6、相关专用设施设备的证明材料

7、租用场地的应提供租赁合同和出租方的土地权使用证明

8、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7）备注：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或拨打电话：6983509咨询。
（8）是否收费：否
（9）法定时限：即办件
承诺时限：即办件
（10）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二十一、客运车辆延续经营初步认定
（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四条：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为4年到8年。经营期限届满需要延续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
（2）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3）办理地点：高苑路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4）办理条件：申请材料齐全，审查合格即可办理。
（5）办理流程：初审
（6）申请材料：1、客运车辆经营的申请报告

2、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

3、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客运）

4、驾驶人员的身份证明

5、拟聘用人员承诺书
（7）备注：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或拨打电话：6983509咨询。
（8）是否收费：否
（9）法定时限：即办件
承诺时限：即办件
（10）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6961060
二十二、客运车辆终止经营初步认定
（1）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五条：客运经营者需要终止客运经营的，应当在终止前30日内告知原许可机关。 
（2）受理单位：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3）办理地点：高苑路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4）办理条件：申请人中止运营前30天提交申请
（5）办理流程：初审
（6）申请材料：客运车辆终止经营申请
（7）备注：申请表请到邮箱（gqxjtjck@163.com密码为6983509）中下载，或拨打电话：6983509咨询。
（8）是否收费：否
（9）法定时限：即办件
承诺时限：即办件
（10）咨询电话：6983509
监督电话:  6961060













































































































































































































































































